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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文体广旅发〔2016〕178号
芒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关于
举办七彩云南全民健身运动会
芒市地区第41届孔雀杯运动会的通知
芒市各乡镇（街道、农场），市直各单位，中央、省、州驻芒市地区各单位，芒市地区各军警部队、人民团体、学校、企业（厂矿）、俱乐部、学（协）会：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条例》，检验“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工程”在芒市地区的实施成效，提高全民健身意识，丰富群众体育文化生活，推动芒市地区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经芒市全民健身指导委员会研究，并报请德宏州全民健身指导委员会同意，决定于2016年11月举行“七彩云南全民健身运动会·芒市地区第41届孔雀杯运动会”。现将《七彩云南全民健身运动会·芒市地区第41届孔雀杯运动会竞赛总规程》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积极报名参赛。未尽事宜，请与芒市文体广电旅游局体委办联系，联系人：肖艳茹，联系电话：0692-3067702。
附件：七彩云南全民健身运动会·芒市地区第41届孔雀杯运
动会竞赛总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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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文体广电旅游局   

                             2016年10月8日         
────────────────────────────

  芒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办公室                 2016年10月8日印发

────────────────────────────

七彩云南全民健身运动会

芒市地区第41届孔雀杯运动会竞赛总规程

孔雀杯运动会创办于1972年，历经40届，是芒市地区乃至德宏州最具有代表性的全民健身综合性运动会。为有序、高效、节俭举办好芒市地区第41届孔雀杯运动会，现结合实际，制定本竞赛总规程。

一、运动会名称

七彩云南全民健身运动会·芒市地区第41届孔雀杯运动会

二、举办单位

（一）主办单位
德宏州全民健身指导委员会

芒市人民政府

德宏州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
德宏州老年人体育协会 
德宏州体育总会

芒市全民健身指导委员会

（二）承办单位

德宏州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德宏州体育运动中心

芒市文体广电旅游局
（三）协办单位

德宏州象棋协会     德宏州网球协会    德宏州围棋协会
德宏州羽毛球协会   芒市乒乓球俱乐部
三、项目设置

七彩云南全民健身运动会·芒市地区第41届孔雀杯运动会共设成年人组、学生组、老年人组3个组别37个比赛项目，具体设置如下：

（一）成年人组
1. 集体项目
（1）设男子篮球甲组项目，如报名不足5支队将取消项目设置。
（2）设男子篮球乙组项目，如报名不足5支队将取消项目设置。
（3）设女子篮球项目，如报名不足5支队将取消项目设置。
（4）设男子11人制足球项目，如报名不足5支队将取消项目设置。

（5）设中年男子5人制足球项目，如报名不足5支队将取消项目设置。

（6）设女子5人制足球项目，如报名不足5支队将取消项目设置。

（7）设乒乓球男子团体赛项目，如报名不足8支队将取消项目设置。

（8）设乒乓球女子团体赛项目，如报名不足5支队将取消项目设置。
2. 个人项目
（1）设男子投三分篮项目，如报名不足20人将取消项目设置。

（2）设女子投三分篮项目, 如报名不足15人将取消项目设置。

（3）设网球男子双打项目，如报名不足8支队将取消项目设置。
（4）设网球女子双打项目，如报名不足8支队将取消项目设置。

（5）设网球男子单打项目，如报名不足12人将取消项目设置。

（6）设网球女子单打项目，如报名不足12人将取消项目设置。

（7）设羽毛球男子双打项目，如报名不足16人将取消项目设置。
（8）设羽毛球男女混双项目，如报名不足16人将取消项目设置。

（9）设乒乓球男子单打项目，如报名不足20人将取消项目设置。
（10）设乒乓球女子单打项目，如报名不足8人将取消项目设置。
（11）设象棋项目，如报名不足10人将取消项目设置。

（12）设围棋项目，如报名不足15人将取消项目设置。
（二）学生组（职高中和大中专院校学生）
设男子篮球和女子篮球2个项目。报名不足3支队的将取消项目设置。
（三）老年人组

1. 集体项目。设门球、男女混合塑质地掷球、男女混合小金属地掷球、男女混合气排球4个项目。报名不足4支队的将取消项目设置。
2. 个人项目。设羽毛球男子双打、羽毛球女子双打、网球男子双打、网球女子双打、乒乓球男子单打、乒乓球女子单打、小金属地掷球、双冠军桥牌、新番竞技麻将、老番竞技麻将、中国象棋11个比赛项目。报名不足8人的将取消项目设置。
若成年组女篮或学生组女篮未达到报名队数要求，将编入另一方比赛，若两组合并仍达不到5支队，将取消项目设置。
四、比赛时间和地点

（一）比赛时间

比赛时间暂定11月8日至11月25日，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二）比赛地点

1. 篮球项目安排在德宏州体育运动中心室内（外）篮球馆（场）比赛。
2. 男子11人制足球项目安排在德宏职业学院足球场比赛。

3. 中年男子5人制足球项目和女子5人制足球项目安排在德宏州体育运动中心室外足球场比赛。
4. 其他项目比赛地点另行通知。

五、参赛范围和运动员资格
（一）参赛范围

凡符合各项目年龄要求，芒市各乡镇（街道、农场），市直各单位，中央、省、州驻芒市地区各单位，芒市地区各军警部队、人民团体、学校、企业（厂矿）、俱乐部、学（协）会等的体育爱好者且身体健康的均可报名组队参赛。被州、市体育部门禁赛且仍处于禁赛期的人员，一律不得参加比赛，一经发现，将取消代表队成绩并对个人和参赛队作进一步处罚。

（二）运动员资格

1. 篮球项目
（1）男子甲组。对运动员的资格不做限制，可跨系统、跨部门并鼓励邀请外援自由组队报名参赛。上届甲组后两名（符合乙组条件）的代表队降为乙组，上届乙组前两名的代表队升为甲组。解放军、武警、消防代表队必须参加甲组比赛。
（2）男子乙组。严格规定运动员资格，并要求不得邀请外援参加比赛。以单位（系统）名誉出队的，运动员必须是本单位（系统）的人员，借调或顶岗人员不得参加比赛；以乡镇名誉出队的，运动员必须是户籍在本乡镇或本乡镇的在编干部，驻村工作队队员不得参加乡镇代表队比赛；以芒市地区企业名誉出队的，运动员必须是本企业的员工（以企业购买的“五险一金”证明为准）；以少数民族学会名誉出队的，运动员必须是户籍在芒市或在芒市工作、务工、经商等，且属于本学会的少数民族。以其他协（学）会名誉出队或运动员资格不符合要求的，划入甲组比赛。冒名顶替参加比赛的，一经发现，将取消当场比赛成绩，并对个人和代表队作严肃处理。
（3）女子组。要求运动员必须是户籍在芒市或在芒市地区工作、经商、务工等，对其他条件不做限制，可以自由组队参赛。
（4）学生组。运动员必须是本校的在校学生，如有本校教职工参赛的，划入乙组；如有本校以外人员参赛的，划入甲组。
（5）投三分篮。属成年人个人赛（学生不得参赛），运动员必须是户籍在芒市或者在芒市地区工作、经商、务工等人员。

2. 足球项目
（1）男子11人制足球和女子5人制足球。对运动员的资格不作限制，可跨系统、跨部门、邀请外援（含外籍人员）组队报名参赛。

（2）中年男子5人制足球。要求运动员年龄为1981年1月1日以前出生者，其他条件不做限制。
3. 老年人项目。团体项目以系统、单位、社团为单位组队参赛。如跨系统和单位抽调运动员，须经队员所在单位或社团同意方可抽调，否则不得参加比赛。

4. 其他项目。对只要符合参赛范围，报名参加成年人组其他项目运动员的资格不做限制。各项目一经比赛秩序册编排后不得更换人员，未经报名登记的人员一律不得参加比赛；在一个项目中，1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队参赛；在比赛中，若出现运动员参赛项目比赛时间冲突，只能选择一项比赛。
运动员资格最终以资格审查结果为准。
六、竞赛办法
1. 篮球项目。每队最多可报运动员10名，教练员1名，领队1名，教练员和领队可兼任，但教练员和领队不能参加比赛。

2. 男子11人制足球项目。每队最多可报运动员22名，教练员1名，领队1名，教练员和领队可兼任，但教练员和领队不能参加比赛。

3. 中年男子5人制足球项目和女子5人制足球项目。每队最多可报运动员10名，教练员1名，领队1名，教练员和领队可兼任，但教练员和领队不能参加比赛。

一律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公布的现行竞赛规则组织各项比赛。

七、竞赛编排

篮球和足球项目视报名情况组织编排。未达到分组条件时，实行单循环预决赛；达到分组条件时，先分组循环预赛，再进行同名次决赛或交叉制决赛。投三分篮项目实行先预赛后决赛。老年人项目按照州老体协的要求编排。其他项目视报名情况组织编排。
八、名次录取及奖励

（一）名次录取

1. 个人项目。组委会将根据每个项目的报名情况，设置名次奖、优秀运动员奖，并按照比例录取名次给予奖励。

2. 集体项目。组委会将根据每个项目的报名情况，设置名次奖、优秀运动员奖、优秀裁判员奖和优秀工作人员奖，并按照比例录取名次给予奖励。同时，将根据各参赛队的组织纪律、赛风赛纪等表现情况，评选体育道德风尚奖后给予奖励。

（四）奖励

组委会将按照全民健身、重在参与、奖励优秀、勤俭办赛的原则，设置各项目奖励名额和奖金。具体奖励计划如下：
男子篮球甲组冠军不低于10000元。男子篮球乙组冠军不低于6000元。女子篮球冠军不低于4000元。学生组篮球冠军不低于2000元。男子11人制足球冠军不低于10000元。中年男子5人制足球冠军不低于3000元。女子5人制足球冠军不低于3000元。男子投三分篮冠军不低于3000元。女子投三分篮冠军不低于1000元。其他项目参照上届给予奖励。
九、报名

（一）时间和地点

1. 成年人组和学生组项目于10月31日下午5:00以前到芒市文体广电旅游局体委办公室报名，联系人：肖艳茹，联系电话：0692-3067702。

2. 老年人组项目于10月31日下午5:00以前到州老年体协竞赛训练与培训管理部报名，联系人：刀相所，电话：0692-2910668。

3. 报名截止后，一律不再受理报名。

（二）报名所需材料
报名时，所有运动员、领队、教练员必须交1张1寸正规照、身份证复印件、健康证明和集体购买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资料。另外，男子篮球乙组项目报名同时需增加的资料为：以单位（系统）名誉出队的，需增加提交单位证明和一个月工资表复印件；以乡镇名誉出队的，需增加提交户籍证明或一个月工资表复印件；以少数民族协会名誉出队的，需增加提交在芒市地区工作、经商、务工等证明；以企业名誉出队的，需增加提交企业为职工购买“五险一金”的证明。学生篮球项目需增加学校或学籍证明材料。

团体项目报名时，必须确定队名。队名要符合法律法规、社会道德及公序良俗的要求。当出现球队名相同或有违反要求时，组委会有权对其进行适当调整或取消参赛资格。

各参赛队运动员必须着规范的运动装参加比赛，并按照要求印制号码。其中，篮球和足球比赛项目，每支代表队必须准备2套不同颜色球服，并印制清晰的号码（篮球：4至15号、足球0至99号均可使用）。

（三）报名费

组委会将参照历届孔雀杯运动会收费办法，对参加成年人组项目的代表队和个人收取一定报名费用于弥补奖励经费，老年人和学生组项目免收报名费。
1. 男子篮球甲组。收取1000元/队报名费，同时，需缴2000元/队的纪律保证金，比赛期间无违规的，赛后退还保证金。

2. 男子篮球乙组。收取600元/队报名费，同时，需缴1000元/队的纪律保证金，比赛期间无违规的，赛后退还保证金。

3. 女子篮球。收取600元/队报名费。
4. 11人制男子足球。收取1000元/队报名费，同时，需缴2000元/队的纪律保证金，比赛期间无违规的，赛后退还保证金。

5. 5人制男子中年足。收取500元/队报名费，同时，需缴1000元/队的纪律保证金，比赛期间无违规的，赛后退还保证金。

6.  5人制女子足球。收取500元/队报名费。
7. 其他单项。收取50元/人报名费。
8. 鼓励乡镇（街道、农场）报名参赛。乡镇（街道、农场）报名参赛的免收报名费。同时，乡镇组队参加集体项目达到5个队以上时，第一阶段实行单独分组预赛，第二阶段参与同名次决赛或交叉决赛，如未达到5个队时，纳入统一编排。另外，参加篮球或足球比赛的乡镇（街道、农场）代表队，组委会还将支持1个训练用球。

9. 被取消比赛项目的，退还报名费和保证金。
10. 参赛队和个人所涉及的其他费用自理。
（四）声明

全体参赛运动员必须进行健康体检，必须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并在报名时将其资料交芒市文体广电旅游局体委办，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另外，各参赛队在比赛期间必须确保饮食、交通等安全，如发生意外安全事故，组织方概不负责任。
十、裁判长及裁判员

     比赛实行裁判长负责制，努力探索协会承办制。各项目的裁判长、裁判员、工作人员由州、市体育部门选派。

十一、运动会联席会议

运动会的领队、教练员、裁判长、裁判员和抽签分组等联席会议另行通知。各参赛队要按照通知要求，准时参加各种会议。不参加联席会议，不了解比赛有关规定而影响比赛或成绩的代表队和个人，后果自负。

十二、竞赛纪律和争议申诉

为严肃赛场纪律，端正赛风赛纪，确保比赛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中顺利举行，特严肃如下比赛纪律：

（一）裁判员在执裁过程中必须坚持严肃、认真、公正、准确的原则执裁，做到不受比赛以外的因素影响裁决，不故意偏袒一方，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尊重运动员，对比赛负责。对裁判员违纪的，组委会将对其进行严肃处理。

（二）各代表队要在赛前做好运动员的教育和管理工作。做到遵守规程、尊重裁判、尊重对手，以良好的精神风貌参赛。

（三）运动队对比赛有争议需申诉的，需在赛后24小时内向仲裁委员会提交书面申诉（含申诉人、证据资料等），并交纳500元申诉费，胜诉后退还，否则不予退还。
（四）严禁一切影响赛风赛纪的行为发生。组委会将对无故弃权、罢赛、不尊重对方、打架斗殴、徇私舞弊等违反体育道德和赛场纪律的行为，根据情节轻重予以警告、罚款、取消参赛资格和成绩、追回奖牌、奖金、取消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资格等处罚。对情节特别严重又缺乏认识者，另加处罚并通报批评。

十二、成立资格审查和仲裁委员会

（一）资格审查委员会

为切实做好运动员的资格审查工作，确保运动会在公平、公开的环境下举办，特成立芒市地区第41届孔雀杯运动会资格审查委员会，具体人员名单如下：

刘素秋     余德龙   杨大超    肖艳茹   谷丛文

杨  晶  范应才    黄更生    张德锦   徐弘晨
召集人：肖艳茹
工作职责：根据各项目运动员参赛资格要求，在报名截止日后5个工作日内，履行好运动员资格审查工作，将资格审查情况反馈（可电话反馈）给参赛队和个人，并要求运动员资格不符的参赛队和个人及时整改，未达到要求的不予参赛。

（二）仲裁委员会

为严肃运动会纪律，确保公平、合理的处理好比赛过程中的各种矛盾，避免比赛不公平因素的发生，特成立芒市地区第41届孔雀杯仲裁委员会，具体人员名单如下：

主    任：王兴全  州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正处级副局长

副 主 任：杨  旻  州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党组成员、州老体协常务副主席
余祜杰  州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体育运动中心主任
          周健康  州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竞青科科长
          路  平  州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群体科科长
          李荣宽  芒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

成    员：刘素秋  州少体校副校长
余德龙  芒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
各项目裁判长

    召 集 人：余德龙
工作职责：负责解决比赛中发生的矛盾。负责对运动会期间各代表队、裁判员、工作人员违规行为作出处理。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四、本《竞赛总规程》由德宏州老年人体育协会、德宏州社会体育指导中心芒市文体广电旅游局负责解释。

芒市地区第41届孔雀杯运动会组委会

2016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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